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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龍昊玻璃與深圳凱盛訂立工程
設計及建築協議，據此，深圳凱盛已同意就該項目提供工程設計及建築安裝服務，
代價為人民幣3,770,000元（相當於約4,825,600港元）。同日，龍昊玻璃與深圳凱盛訂
立設備供貨協議，據此，深圳凱盛已同意就該項目供應主要設備，代價為人民幣
10,170,000元（相當於約13,017,600港元）。

深圳凱盛為中建材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而中建材間接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洛
玻集團70.70%的股權。因此，深圳凱盛為中建材的聯繫人，因而被視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該等協議（即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和設備供貨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
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5條，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應合併計算。合併計算後，
適用百分比率多於0.1%但少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協議僅須遵守有關
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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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龍昊玻璃與深圳凱盛訂立工程
設計及建築協議，據此，深圳凱盛已同意就該項目提供工程設計及建築安裝服務，
代價為人民幣3,770,000元（相當於約4,825,600港元）。同日，龍昊玻璃與深圳凱盛訂
立設備供貨協議，據此，深圳凱盛已同意就該項目供應主要設備，代價為人民幣
10,170,000元（相當於約13,017,600港元）。

下文載列該等協議主要條款概要：

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訂約方

(1) 龍昊玻璃；及

(2) 深圳凱盛

擬提供的服務

根據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深圳凱盛同意就利用龍昊玻璃玻璃生產線的窯煙氣建設
發電用餘熱鍋爐系統向龍昊玻璃提供工程設計及建築安裝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1. 設計服務：

包括發電用餘熱鍋爐及輔機系統的方案設計、施工圖設計及現場服務，以及為
該項目立項及相關審批工作提供相關材料。

2. 建築及安裝服務：

包括餘熱發電站的安裝、施工及調試工作。

建設發電用餘熱鍋爐系統須於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生效日後4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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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項下的代價為人民幣3,770,000元（相當於約4,825,600港元），龍
昊玻璃將以下列方式通過內部資源以承兌滙票或以現金支付予深圳凱盛：

1. 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簽訂後一周內支付預付款，為代價的10%，即人民幣
377,000元（相當於約482,560港元）；

2. 鍋爐安裝完畢並完成水壓試驗後一周內支付鍋爐安裝款，為代價的40%，即人
民幣1,508,000元（相當於約1,930,240港元）；

3. 餘熱鍋爐驗收合格後一周內支付設備運行款，為代價的45%，即人民幣1,696,500

元（相當於約2,171,520港元）；及

4. 餘熱鍋爐保修期滿後一周內支付質量保證款，為代價的5%，即人民幣188,500元
（相當於約241,280港元）。

代價乃訂約方參考提供上述工程設計及建築安裝服務的市場價格並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設備供貨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訂約方

(1) 龍昊玻璃；及

(2) 深圳凱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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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供的設備

根據設備供貨協議，深圳凱盛同意就利用龍昊玻璃玻璃生產線的窯煙氣建設發電用
餘熱鍋爐系統向龍昊玻璃供應主要設備，包括但不限於：

1. 餘熱鍋爐及輔機：

包括餘熱鍋爐機組、鍋爐給水泵、蒸汽放空消聲器、鍋爐吹灰系統及加藥系統。

2. 煙風系統：

包括鍋爐引風機、配變頻電機、快開蝶閥、鍋爐前蝶閥、引風機進口閥、引風
機出口閥、鍋爐入口波紋補償器、鍋爐出口波紋補償器、風機前波紋補償器及
風機後波紋補償器。

3. 電氣部份：

包括變頻器、電纜、橋架、銅母排及高低壓開關櫃。

4. 自動化控制：

包括一次儀錶、調節閥及執行機構。

代價

設備供貨協議項下的代價為人民幣10,170,000元（相當於約13,017,600港元），龍昊玻
璃將以下列方式通過內部資源以承兌滙票或以現金支付予深圳凱盛：

1. 設備供貨協議簽訂後一周內支付預付款，為代價的10%，即人民幣1,017,000元（相
當於約1,301,760港元）；

2. 收到深圳凱盛提供的主機設備鍋爐訂貨合同複印件後一周內支付代價的20%，
即人民幣2,034,000元（相當於約2,603,520港元）；

3. 主要設備鍋爐汽包到貨後一周內支付代價的40%，即人民幣4,068,000元（相當於
約5,207,04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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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餘熱鍋爐驗收合格後一周內支付代價的25%，即人民幣2,542,500元（相當於約
3,254,400港元）；及

5. 設備保修期滿後一周內支付質量保證款，為代價的5%，即人民幣508,500元（相
當於約650,880港元）。

代價乃訂約方參考供應上述設備的市場價格並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訂立該等協議的原因

透過訂立該等協議，發電用餘熱鍋爐系統得以建設，這可以充分利用龍昊玻璃玻璃
生產線的窯煙氣，有利於節省能源和環境保護，進而降低生產成本。該等協議的條
款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協議乃按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關於龍昊玻璃及深圳凱盛的資料

龍昊玻璃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3毫米至15毫米規格的浮法
平板玻璃。

深圳凱盛為中建材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在陶瓷、玻璃、水泥、耐火材料、
非金屬礦、環保、電氣自控等工程領域內提供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及相
關產品開發、銷售；同時從事廢水、廢氣的治理、興辦實業及進出口等業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誠如上文所述，深圳凱盛為中建材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而中建材間接擁有本公
司控股股東洛玻集團70.70%的股權。因此，深圳凱盛為中建材的聯繫人，因而被視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
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5條，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應合併計算。合併計算後，
適用百分比率多於0.1%但少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協議僅須遵守有關
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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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執行董事馬立雲先生及謝軍先生，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張宸宮先生、郭
義民先生及張沖先生為洛玻集團或中建材的控制實體的高級管理人員，故被視為不
能以獨立身份向董事會作出任何建議，故彼等已於董事會會議上就該等協議放棄投票。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該等協議」 指 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和設備供貨協議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洛玻集團」 指 中國洛陽浮法玻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持有本公司31.80%

股權的直接控股股東

「中建材」 指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國有獨資企業，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在聯交所主板（股
份編號：1108)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編號：
600876)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設備供貨協議」 指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龍昊玻璃與深圳凱盛
訂立的設備供貨總承包協議，據此，深圳凱盛已
同意就該項目供應主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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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龍昊玻璃」 指 洛玻集團洛陽龍昊玻璃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適用於交易）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該項目」 指 利用龍昊玻璃玻璃生產線的窯煙氣建設發電用餘
熱鍋爐系統項目

「工程設計及建築協議」 指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龍昊玻璃與深圳凱盛
訂立的工程設計及建築安裝協議，據此，深圳凱
盛已同意就該項目提供工程設計及建築安裝服務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 8 —

「深圳凱盛」 指 深圳市凱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中建材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告而言，所採用的匯率如下：-

人民幣1.00元 = 1.28港元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馬立雲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馬立雲先生、倪植森先生、 
孫蕾女士及謝軍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張宸宮先生、郭義民先生及張沖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平先生、董家春先生及劉天倪先生。

* 僅供識別


